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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株洲经开区管委会、市直机关各单位、各企业

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

《株洲市地下车位（库）不动产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关于印发《株洲市地下车位（库）不动产登记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文件
株洲 市自然 资源 和规 划局
株 洲 市 财 政 局
株 洲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国家税务总局株洲市税务局

株资规发〔2020〕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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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株 洲 市 财 政 局

株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国家税务总局株洲市税务局

2020年 12月 1日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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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地下车位（库）不动产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市城区范围内地下车位（库）不动产统

一登记管理工作，切实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湖南省人民防空工程产权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株洲

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地下车位（库）是指株洲市城区范围内依

法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按照规划要求确定的车位配置比例，

结合地面建筑一并开发建设、且首次登记时地表以上和地表以下

土地使用权人一致的地下车位（库）[械式停车位除外]。

第三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地下车位（库）的土地使

用权、规划管理和不动产登记等工作。

市住建部门负责地下车位（库）的工程建设管理、楼盘表建立、

预（现）售及网签管理和人防工程用作停车位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税务部门负责地下车位（库）税费的征缴工作。

第四条 地下车位（库）办理不动产登记时，不缴纳土地出让金

或土地有偿使用价款。

第五条 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划拨决定书应明确地下车位

（库）土地用途和使用期限。本《办法》实施前未明确的，其土地用途

和使用期限按对应地上建筑物的土地用途和使用期限认定。地下



车位（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不得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土

地用途的最高出让年限：

（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时，确定了地下车位（库）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地下）年限的，按照确定的年限登记；

（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时，未确定地下车位（库）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地下）年限的且土地为单一用途的，按照本宗土

地的使用年限登记；土地为多种用途的，按照使用年限最长土地用

途的年限登记。出让年限起始时间与地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

限保持一致。

第六条 地下车位（库）原则上与地上建筑物一并申请首次登

记。本《办法》实施前未办理首次登记的，应提供配建地下车位（库）

符合规划和竣工验收材料、调查及测绘报告等，已办理首次登记

的，登记机构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交。地下车位（库）原则上以

“个”划分定着物单元，标注具体的权利人专有和共有部分的面积，

每个定着物单元与所在国有建设用地宗地设为一个不动产登记单元。

第七条 地下车位（库）办理不动产登记后可依法转让、出租、

赠与、抵押。

第八条 本《办法》实施前地下车位（库）转让的，参照地上建筑

物转让有关规定，需提供经规划确认的车位界限、编号、建筑面积、

来源证明材料、税费凭证等。本《办法》实施后，地下车位（库）实行

预（现）销售，销售的条件及办理程序，参照《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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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地下车位（库）在不动产登记时，不动产登记簿及权属

证书上用途均应记载为“地下车位（库）”，属于人防工程的地下车

位（库），还需注明“战时人防工程”字样。

第十条 地下车位（库）的不动产登记相关流程和操作规范由

不动产登记机构另行规定。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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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20年 12月 1日印发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